	附件2


	重庆市第三批重点“小巨人”企业基本情况表

	企业名称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省级中小企业主管部门（盖章）

	企业名称
	
	法定代表人
	
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	从业人数（人）
	

	注册时间
	
	注册资本（万元）
	

	企业规模
	□中型      □小型     □微型
依据《中小企业划型标准》（工信部联企业〔2011〕300号），如出台新的划型标准，按最新标准执行。
	企业类型
	□国有   □民营   □合资   □外资

	所属行业
	（按照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(GB/T 4754-2017)》的大类行业填写所属行业，2位码）
	具体细分领域
名称
	

	
	编码：
	名称：
	
	

	主导产品类别
	（对照《统计用产品分类目录》，填写产品对应的第四级或第五级产品类别名称，并填写对应的4位数字代码。无法按该目录分类的，可按行业惯例分类。如是新产品请标明）
	主导产品名称
	

	
	编码：
	名称：
	
	

	是否属于《工业
“四基”发展目录》所列重点领域
	□否
□是     如是，具体属于：□核心基础零部件（元器件）  □关键基础材料   □先进基础工艺   □产业技术基础

	★是否填补国内或国际空白
	□否 
□填补国内空白 □填补国际空白 具体领域及技术先进性说明：请详细说明，可另附页
	★是否关键领域
补短板
	□否 
□是，具体领域和环节：请详细说明，可另附页

	★企业简介
（不超过5000字，可另附页）
	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：
一、企业经营管理概况。企业主营业务，所从事细分领域及从业时间，企业在细分领域的地位，企业经营战略等。
二、企业主导产品情况。包括：主导产品关键领域补短板、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情况；属于产业链、供应链的哪些关键环节；为行业龙头或大企业配套、协同创新情况；参与制定产品国际、国内及行业标准情况；近3年主导产品销售及市场占有率，主要客户群及销售地；企业主要竞争对手对比情况，与国际国内领先水平对比情况等。
三、企业创新基本情况。包括：企业拥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情况，研发机构建设情况，研发经费的保障情况，创新团队情况等。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注：1.“企业名称”须与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名称一致。对于已在工商完成更名的“小巨人”企业，经省级中小企业主管部门审核，满足简单更名
      条件和要求的，可以照常申报。对于此类申报企业，省级中小企业主管部门按照简单更名工作程序，单独向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报送
      企业简单更名材料。如经审核企业不满足简单更名条件和要求的，取消支持资格。
    2.请省级中小企业主管部门核实企业填报信息，所有填报信息佐证材料留存备查。
    3.打★部分请组织企业详细填写。
    4.每家企业的材料（附2、附3）单独装订成册报送（请勿与实施方案或其他企业材料统一装订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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